
【专业开发】91短视频系统开发

产品名称 【专业开发】91短视频系统开发

公司名称 一讯科技（广州网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技园A8栋25层2508号

联系电话 13066399303 13066399303

产品详情

91短视频系统，91短视频系统搭建，91短视频APP，186-8045-7620微电 91短视频平台模式，91短视频项目
定制，网络已深度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由于现在网络覆盖范围广、传送能力大，人们一般不会遇到上不
了网、没有覆盖等问题，更多感受到的是利用网络提供的金融、医疗、交通、导航、新闻、购物等应用
。所以，人们一般是从网络应用角度认识和研究网络，而实际上忽视了“网络”本身，对“网络”的认
识存在一定的误区。本文从梳理历史文件角度，对“互联网络”“互联网”“电信”等概念进行介绍，
分析网络演进和融合过程，供认识和研究网络参考。

一、国际联网及审批

早期，我国文件一般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概念指称互联网。《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
定》（1996年2月1日国务院令第195号公布，1997年5月20日修正）对境内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即与
外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相联结）进行了规范。根据该行政法规，我国境内计算机信息网络分为互联网络（
即直接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和接入网络（接入互联网络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已建成的互
联网络分别由原邮电部、原电子工业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管理，新建互联网络必须报经
国务院同意。接入网络必须通过互联网络进行国际联网。

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用户使用的计算机或者计算机信息网络需要进行国际联网的，必须通过接入网
络进行国际联网。接入网络拟从事国际联网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有权受理从事国际联网经营活动申请的
互联单位主管部门或者主管单位申请领取国际联网经营许可证。用户接入接入网络的，应当征得接入单
位的同意并办理登记手续。

1998年2月13日，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国
信〔1998〕001号）明确，已经建成的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中国金桥信息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中国科学技术网分别由原邮电部、原电子工业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管理。中国公用
计算机互联网、中国金桥信息网是经营性互联网络，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科学技术网为公益
性互联网络。从事国际联网经营活动的接入单位（简称经营性接入单位），应当分别向经营性互联单位
主管部门原邮电部或者原电子工业部申请取得国际联网经营许可证。进行国际联网的专业计算机信息网



络不得经营国际互联网络业务，企业计算机信息网络和其他通过专线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只
限于内部使用。

该实施办法还明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互联网络地址、网络资源目录管理和有关的信息服务”
。1997年5月30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国信办〔1997〕027号），规定国务院信息化
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我国互联网络域名系统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的设置、分配和管理
政策及办法，明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负责管理和运行中国顶级域名CN，规定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体
系结构。2002年8月1日原信息产业部公布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令第24号），
全面规范了域名管理、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域名注册、域名争议解决等事宜。需要注意的是，该规章同
时使用“互联网络域名”和“互联网域名”表述。

结合《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应该认为“互联网络”特指“直接进行国际联网
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不宜简单认为“互联网”是“互联网络”的简称。

二、国际联网经营许可并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在原邮电部
和原电子工业部基础上组建原信息产业部，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原航天工业总公司、原航空工业总公司
的信息和网络管理的政府职能并入原信息产业部。1998年7月1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信息产
业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1998〕100号），规定“将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的行政职能，并入信息产业部”，明确原信息产业部负责“管理因特网域名、地址与国际协
调”和管理“因特网安全监控中心”。需要注意的是，该文件使用了“因特网”概念。

1998年9月18日，原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有关问题的
通知》（信部〔1998〕573号），明确自1998年11月1日“对接入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
、中国金桥信息网（CHINAGBNET），从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的经营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制
度”，“国际联网业务属于向社会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对依法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经营单位按照放开
经营电信业务市场管理规定进行管理。要求经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原邮电部发布的《
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规定》（邮部〔1995〕773号）。”至此，原信息产业部将原邮电部和原电
子工业部负责的国际联网经营许可并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根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原邮电部和原电子工业部负责的国际联网经营许可是
按照权属关系进行的管理，即：由于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中国金桥信息网分别由原邮电部下属原中
国邮电电信总局和原电子工业部下属原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组建，原邮电部和原电子工业部分别负责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和中国金桥信息网的管理；接入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和中国金桥信息网从事国
际联网经营活动，应当分别向原邮电部和原电子工业部申请领取国际联网经营许可。原信息产业部成立
后，将原邮电部和原电子工业部负责的国际联网经营许可并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性质上是从业务或者
行业管理角度进行管理，不同于原来的权属管理。可以说，自1998年11月1日起中国互联网纳入电信行业
管理。

2000年9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1号公布了《电信条例》，将“电信”界定为“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
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明确
“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
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附件“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将移动数据业务、互联网及其它公
共数据传送业务、互联网接入业务等纳入电信业务。移动数据业务和互联网及其它公共数据传送业务，
可以对应于“互联网络”的服务，互联网接入业务对应于“接入网络”的服务。

三、网络融合

早期建设的网络有不同功能定位，如本地电话网、长途电话网、陆地移动通信网等；也有不同技术模式
，如GSM、CDMA等。根据电信的定义和管理实践，本地电话网、长途电话网、移动通信网等，无论采



用何种技术模式，都是电信网的组成部分或者子类。

关于互联网络，原信息产业部先后批准了“中国网通公用互联网”（英文名称为“CNCnet”）（英文名
称为“China Mobile Net”）[2]等经营性互联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互联网”（英文名称为“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Net”）等非经营性的专用互联网络[3]。根据“电信”定义和管理实践，
互联网络属于数据通信网，是电信网的组成部分。

伴随技术发展，网络能力不断提升，可以提供多种服务，如利用互联网络（即数据通信网）提供IP电话
业务。电话业务原本由本地电话网、长途电话网提供，数据通信网原本为互联网金融、医疗、新闻、交
易等提供数据传送服务，但数据通信网作为采用TCP/IP协议的IP网络，可以通过网关在固定电话网和移
动电话网上向公众提供国内长途电话、国际电话或传真业务[5]。此外，电信网可以传输广播电视节目[6]
，广播电视网也可以被用于提供电信服务[7]。

除网络可以跨越原来的功能定位提供其他通信服务外，随着网络的不断更新换代，固定电话网、移动电
话网、数据通信网等多种电信网逐渐融合到一张电信网，即当今的电信网可以提供话音、短信息、数据
等多种服务。从电信概念和管理实践沿革看，互联网金融、医疗、新闻等应用所依赖的数据通信网络是
电信网的一种，现今的电信网可以同时提供话音、数据等多种电信服务。实际上，人们谈论互联网，更
多谈论的是互联网应用，若单论互联网应用所依托的网络，其属于电信网。

1999年7月26日，原信息产业部向中国科学院印发《关于同意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为计算机信息互联
网络国际互联单位的批复》（信部电〔1999〕662号），同意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组建中文名称为“中
国网通公用互联网”（英文名称为“CNCnet”），明确该网络属经营性互联网络，面向全国公众提供互
联网络服务。

2000年1月17日，原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同意组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批复》（信部电〔2000〕48号），
同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组建中文名称为“中国移动互联网”（英文名称为“China Mobile
Net”）的计算机互联网络，明确该网络为经营性互联网络。

 2000年1月17日，原信息产业部致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同意组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互联网的函
》（信部电〔2000〕52号），同意该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组建中文名称为“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互联网”（英文名称为“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Net”）的计算机互联网络，明确该网络为非经营性的专用互联网络。

1999年9月7日，原信息产业部《关于发布<电信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信部电〔1999〕728号
），规定了固定本地电话网、国内长途电话网、国际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型号移动通信网、
数据通信网等电信网。

 2000年3月24日，原信息产业部发布《关于开放我国IP电话业务的通告》，明确我国IP电话业务定于200
0年4月1日正式开放。

1999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
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82号），规定“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广播电视传输光缆干线，广播电
视部门未建的原则上不得再建。要通过各种方式充分利用国家通信主干网和其他已建成的网络，不再搞
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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